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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東 的 關 係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本網上預覽資

料集必須與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Wellrun由秦志威先生全資擁有。於往績記錄期，本公司出售之前屬本集團旗下的亞洲環

保。亞洲環保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往績記錄期暫無從事任何業務。亞洲環保持有亞洲

榮達（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55%權益。於往績記錄期，亞洲榮達主要從事廢金屬買

賣。本公司出售亞洲環保後，亞洲榮達終止其業務經營，成為暫無經營業務公司。因此，

亞洲環保及亞洲榮達均不對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於[●]完成後，控股股東及任

何本公司董事將概無於其他公司或與本公司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本公司相信，本公司有能力獨立於本公司控股股東而進行其業務，原因為：

(a) 本公司擁有獨立財務系統、獨立財務預算及獨立於本公司控股股東的資金來源；

(b) 本公司並無與其控股股東分享經營或生產能力；

(c) 本公司可獨立尋求客戶；

(d) 本公司擁有獨立管理團隊及員工處理本公司日常經營；及

(e) 本公司可自行物色供應來源及原材料。

不競爭承諾

秦志威先生及Wellrun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與本公司訂立不競爭契據，以消除與本公

司之間的任何現有及未來競爭業務。據此，彼／其確認／承諾（其中包括）：

(a) 於不競爭契據訂立日期，彼並無從事與本公司的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亦

概無於從事該等業務的實體中擁有任何權益；

(b) 彼不會並將促使其聯繫人不會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將會或可能會與本公司進行或將進行

的業務競爭的業務（不論作為股東、董事、高級職員、合夥人、代理、借款人、僱員、

顧問或其他身份，亦不論其目的為賺取溢利、報酬或為其他目的而從事）；

(c) 在彼或其聯繫人獲提供／識別從事與本公司從事的業務競爭的業務的機會時，彼或其

聯繫人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知會本公司出現該等商機，而本公司將有權於其後三

個月內要求彼或其聯繫人容許本公司接納有關商機，且於本公司決定接納有關商機

時，彼將盡力協助本公司取得有關商機。該三個月期間可應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要

求予以合理延長（詳情請參閱下文「與本公司控股股東的關係－有關不競爭契據的企業

管治」一段）；

(d) 彼不會(i)與身為本公司的客戶或潛在客戶的人士、商號、公司、法團、合夥公司或組

織招攬本公司所涉及或從事的業務；及(ii)代表其本身或任何他人、商號或公司招攬或

致使本公司的任何僱員、前僱員或代理為從事將會或可能與本公司進行或將會進行的

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的任何他人、商號或公司效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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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彼將提供審閱及執行不競爭承諾的一切所需資料。

儘管有以上所述，秦志威先生及Wellrun及／或其聯擊人或彼／其擁有權益的任何公司可投

資、參與或從事受限制活動，惟該等投資、參與或從事受限制活動的條款已首先提呈予本

公司，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本集團無意進行或從事該等受限制活動。

有關不競爭契據的企業管治

監管及監察有關商機的不競爭契據的決策過程如下：

➣ 倘秦志威先生或Wellrun或其聯繫人獲提供／識別任何從事與本公司所開展業務形成競

爭的機會（「商機」），彼／或其聯繫人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告知本公司該機會，而

本公司有權於三個月內要求彼或其聯繫人士容許本公司接納有關機會，且倘本公司決

定接納該商機，彼將盡力協助本公司取得該商機。 該三個月期間可應獨立非執行董事

要求予以合理延長。

➣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僅負責決定是否接納根據不競爭契據條款推介予本公司的商

機。有關是否接納商機的任何決定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作出，而於接納或拒絕商機前

彼等會考慮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及財務狀況、商機的潛力及商機的條款是否屬公平合理

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 根據不競爭契約作出的任何決定將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投票並以大多數票決定。

倘出現僵局，則本公司不得爭取該商機。

➣ 本公司董事會將按照上市規則採取適當措施執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定。

➣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每年檢討秦志威先生及Wellrun遵守不競爭契據的情況。

➣ 本公司將以年報或致公眾公佈的方式披露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關遵守及執行不競

爭承諾的決定。

除秦志威先生及Wellrun外，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各董事已向本公司訂立不

競爭契據，有關條款載於上文「與本公司控股股東的關係－不競爭承諾」一段。


